
 

 

1150120 校務會議提案討論：  

提案 (校安中心)：本校 115 學年度參與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意願案。 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教育部臺南市第二聯絡處 114 年 12 月 10 日南市教軍(二)字第 1140200249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聯絡處目前規劃 115 學年度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，要實施體驗射擊學校需要負責射

擊當日所屬學校勤務，計有【射擊指揮官】1 人、【安全管制人員】2 人、【槍枝管制人

員】1 人、【彈藥管制人員】1 人、【行政組】3 人、【醫護組】1 人等合計 9 人，上述相

關人員需參加先前講習及訓練。 

三、 除靶場勤務外，射擊當日之行政工作仍須 4-5 人協助辦理。 

四、 本案經 114 年 12 月 24 日擴大行政會議決議：綜上因素考量支援人力與學生射擊安全，

不辦理射擊體驗活動。 

 


